
臺北市政府 111.10.28.  府訴三字第 1116083684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送達代收人：○○○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1年 4月 14日廢字

第 40-111-040031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經營之「○○土資場及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場」（下稱系爭土

　　資場；地址：本市北投區○○街○○號；位於本市北投區○○段○○

　　小段○○、○○、○○、○○等 4筆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

　　國（下同）98年 12月 31日取得核准營運，原營運期限至 107年 7月 28日

　　，嗣因訴願人違反臺北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

　　處理場設置及管理暫行要點第 17點規定，經本府土資場專案小組第 85

　　次審查會議決議縮短營運期限至 107年 4月 28日止。惟訴願人自 107年 4

　　月 29日起，仍持續收受他人產出之營建混合物等廢棄物，並收取對價

　　，另將營建混合物分類後，出售牟利，經原處分機關所屬環保稽查大

　　隊（下稱稽查大隊）於 109年 6月 30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刑事警察大隊（下稱保七總隊）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北區環境督

　　察大隊至系爭土資場稽查，開挖地表後發現表土下方有回填及堆置大

　　量營建廢棄物（廢磚、廢塑膠及廢木材等），造成環境污染。保七總

　　隊查認系爭土資場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將訴願人及○○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與其等之代表人○○（下稱○君），以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第 46條第 4款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等罪嫌，移送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偵辦。士林地檢署查認○君擔任訴願

　　人及○○公司之負責人，由○君以○○公司名義收受營建廢棄物，堆

　　置在訴願人之系爭土資場，因尚無證據資料可認係○君為回填（清理

　　）廢棄物之行為人，故以 108年度偵字第 11241號及 109年度偵字第 138

　　35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提起公訴（訴願人）、不起訴處分書



　　不起訴○君。

二、系爭土資場堆置、處理之廢棄物，經稽查大隊現場開挖 3處面積分別

　　為 4.5公尺長、3公尺寬、4.4公尺深；面積 4.6公尺長、2.9公尺寬、3

　　.3公尺深； 3.6公尺長、2公尺寬、1.8公尺深；均埋有營建廢棄物，

　　已嚴重污染環境，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前經以 109

　　年 7月 10日函、109年 9月 14日函分別限期命訴願人提出清理計畫並委

　　請合格業者清除。嗣因屆期經原處分機關派員至系爭土地複查，發現

　　系爭土地之廢棄物均仍未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第 1款

　　規定，乃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9條第 1款規定，以 109年 9月 30日、109年

　　12月 1日裁處書分別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2萬元、24萬元罰鍰，

　　並命接受環境講習 4小時、8小時。訴願人於 110年 7月 7日對上開 2裁處

　　書提起訴願，經本府審認其提起訴願已逾 30日之法定不變期限，乃以

　　110年 10月 1日府訴三字第 1106104087號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

　　在案。

三、原處分機關再以 111年 3月 1日北市環稽字第 1093006838號函（下稱 111

　　年 3月 1日函）命訴願人於文到 1個月內提出清理計畫並委請合格業者

　　清除，屆期如未清除完畢，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第 1款予以

　　舉發，該函於 111年 3月 3日送達。原處分機關於 111年 4月 6日至系爭土

　　地複查，發現系爭土地之廢棄物仍未清除，因前 2次裁處係於 109年，

　　本件係 1年內第 1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乃開立 1

　　11年 4月 6日 F219255號舉發通知書舉發訴願人，嗣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

　　9條第 1款規定，以 111年 4月 14日廢字第 40-111-040031號裁處書（下

　　稱原處分），處訴願人 12萬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23條及環境講

　　習執行辦法第 8條規定，命接受環境講習 4小時。原處分於 111年 5月 4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1年 5月 2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7月 27日及 9

　　月 22日補充訴願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第 5條第 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

　　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9條第 1項、第 2項第 1款規定：「主管機

　　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

　　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

　　再利用情形，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



　　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以

　　供檢查。」「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為行政檢查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並得命該

　　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必要時

　　，並得使用或限制使用其動產、不動產或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

　　、電力或其他能源之處分：一、公私場所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或其

　　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有嚴重污染之虞。」第 49條第 1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沒入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一、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

　　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限內清除處理其

　　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第 63條規定：「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

　　關處罰之……。」第 63條之 1第 1項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

　　應依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環境教育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23條規定：「自然人、法

　　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

　　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

　　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

　　、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環境講習。」第 24條之 1第 1項規定：「本法所

　　定環境講習時數，其執行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1條規定：「本準則依廢棄物

　　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

　　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

　　者之資力：……四、其他之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適用附

　　表四。」

　　附表四　其他之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節錄）

項次 3
裁罰事實 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主管機關依第 9 條第 2 項

所定期限內清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

違反條文 第 9 條第 2 項



裁罰依據 第 49 條第 1 款

裁罰範圍 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污染程度(A) (一)公私場所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或其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有嚴重污

染環境之虞，A=2
……

污染特性(B) (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含)回溯前 1 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B=1
……

危害程度(C) C=1
應處罰鍰計算方

式(新臺幣)
30 萬元≧(A×B×C×6 萬元)≧6 萬元

　　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環境教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 8條第 1項規定：「處分

　　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

　　附件一（節錄）

項次 1
違反法條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

裁罰依據 第 23 條……
違反行為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新

臺幣 5,000 元以上罰鍰或停工、停業處分者。

裁處金額逾新臺幣 1 萬元裁處金額與同一條款適用對

象最高上限罰鍰金額之比例
(A)

裁處金額新臺幣 1
萬元以下 A≦35% 35%＜

A≦70%
70%＜
A≦100%

停工、

停業

環境講習(時數) 1 2 4 8 8

　　臺北市政府 100年 7月 1日府環四字第 10034316800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環境教育業務委任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

　　：本府將『環境教育法』中下列主管權責業務事項，委任本府環境保

　　護局，以該局之名義執行之。……三、環境教育法罰則相關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雖有承租系爭土地，但未將營建廢棄物回

　　填於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早在 80年之前，即遭他人將土地回填整地高

　　度與外面側邊道路高度一致，早於○君 85年及訴願人 98年承租系爭土

　　地之前。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以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君未涉犯回填廢

　　棄物之犯行，且觀諸系爭土地至今之航測圖可知，至遲於 91年時，地

　　貌即與目前現況相差無幾。訴願人既未棄置廢棄物，自無清除廢棄物

　　之義務，豈能因訴願人現使用系爭土地，即逼迫訴願人清除置放數十

　　年之廢棄物？請撤銷原處分。



三、原處分機關於 109年 6月 30日至系爭土地稽查，開挖地表後發現表土下

　　方有回填及堆置大量營建廢棄物（廢磚、廢塑膠及廢木材等），經士

　　林地檢署偵查終結後認定訴願人有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情事而提起

　　公訴，該案尚在法院審理中。因訴願人自 109年起均未依原處分機關

　　命其限期辦理清除系爭土地之廢棄物作業，經裁罰後，仍未辦理，原

　　處分機關依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後段及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第 1

　　款規定，又以 111年 3月 1日函命訴願人於文到 1個月內提出清理計畫並

　　辦理清除作業，該函於 111年 3月 3日送達。原處分機關於 111年 4月 6日

　　至現場查核，發現訴願人未依限（111年 4月 3日前）改善，有稽查大

　　隊 109年 6月 30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單、陳情訴願案件簽辦單、原處分

　　機關 111年 3月 1日函及其送達證書、109年 6月 30日及 111年 4月 6日採證

　　照片、 111年 4月 6日環境稽查系統稽查紀錄單、111年 4月 6日 F219255

　　號舉發通知書、系爭起訴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予以處分

　　，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早在 80年之前即遭他人將土地回填整地高度與

　　外面側邊道路高度一致，早於○君及訴願人承租系爭土地之前云云。

　　經查：

（一）按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執行機關進入公私場所為行政檢查時，如公

　　　私場所之廢棄物有嚴重污染之虞，得命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

　　　之所有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必要時，並得使用或限制使用其

　　　動產、不動產或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之處

　　　分；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期限內清除

　　　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處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沒入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2項第 1款

　　　及第 49條第 1款定有明文。

（二）次按司法權與行政權，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且刑事責任與

　　　行政責任，舉證法則及證明程度不同，原可各自本於職權認定事實

　　　，分別處罰。且查系爭起訴書記載略以：「被告　○○股份有限公

　　　司……兼代表人　○○……犯罪事實　一、……○○公司於 99年 3

　　　月 30日向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北市環保局）申請再利用登

　　　記檢核，經北市環保局同意備查……並於 104年 10月 26日同意展延

　　　期限 2年，嗣因○○公司未於 106年 10月 26日前合法申請展延，故再

　　　利用登記檢核期限業已屆滿。……詎○○竟仍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之犯意，自 107年 4月 29日起，以每車（6.5公噸、約 3立方公尺）

　　　約新臺幣（下同）2,500元至 2,600元不等之價格，以○○環保公司

　　　名義，持續收受他人產出之營建混合等廢棄物，分別堆置在○○、

　　　○○地號土地上，並將其中之營建混合物分類後，出售予他人牟利

　　　，截至 108年 1月間，共計獲得不法利益約達 12,679,500元。嗣因北

　　　區督察大隊先後於 107年 10月 16日、107年 12月 3日、108年 1月 14日

　　　前往上址稽查，並經警於 108年 1月 29日持搜索票至現場搜索，始循

　　　線查悉上情。……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款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罪嫌（報告意旨認其另成立同條

　　　第 3款之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嫌，容有誤會），被告○○公司、

　　　○○環保公司應依同法第 47條規定處以罰金。被告○○、○○公司

　　　、○○環保公司本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規定，宣告沒收或

　　　追徵其價額……」本件業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依刑事偵查程序調查

　　　證據，依○君之供述及相關證據，認定○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款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罪嫌，訴願人係接受堆置、貯存

　　　廢棄物，應依同法第 47條規定處以罰金。原處分機關參採檢察官調

　　　查證據之相關結果，審認訴願人為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

　　　人，該貯存、堆置之廢棄物嚴重污染環境，經原處分機關命訴願人

　　　限期清除處理而其未於期限內清除處理，訴願人之違規事實，洵堪

　　　認定。至不起訴處分書係認為無證據資料可認○君為回填廢棄物之

　　　行為人為由予以不起訴，此與本案裁罰訴願人之系爭土資場貯存、

　　　堆置之營建廢棄物經限期清除而未清除之不作為，係屬二事。訴願

　　　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準則，審酌

　　　訴願人違規情節包括：污染程度（A）（A=2）、污染特性（B）（B

　　　=1）、危害程度（C）（C=1），處訴願人 12萬元（AxBxCx6萬元=12

　　　萬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23條及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 8條規

　　　定，命接受環境講習 4小時，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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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